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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典》对贷后管理的影响（上）

——《民法典》系列研究之六

摘要:

 《民法典》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产生全面、

深远的影响，本文从贷后管理方面进行梳理并

提出建议。

 《民法典》为贷款人的监督、检查权、自力救

济权、不安抗辩权、先履行抗辩权提供法律依

据。

 《民法典》将于 202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，届时

《民法总则》《合同法》等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将

被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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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贷款人对借款使用情况的监督、检查权

（一）相关法条

《民法典》第 672 条规定：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、监督借款

的使用情况。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

表或者其他资料。《民法典》第 673 条规定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

款用途使用借款的，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、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

除合同。该条款规定了借款人有按照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责任，贷款

人对借款使用情况有监督、检查权。此条款与刚出台的《商业银行互

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20 年第 9号）第 30 条（“商

业银行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对贷款用途进行监测，发现借款人违反法律

法规或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贷款资金的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前收回

贷款，并追究借款人相应责任”）规定基本一致，后者更为强调商业

银行的监测责任。

（二）启示与建议

银行开展信贷业务时，借款人违约改变了借款用途、挪用或他用

贷款资金的，将导致贷款方面临监管风险。首先，应根据《民法典》

进一步完善贷款合同格式条款，为采取措施提供依据。其次，应切实

行使对借款用途的监督权、检查权，谨慎操作、收集证据，必要时由

借款人出具借款使用报告。最后，在贷后检查中发现贷款资金确被挪

用或他用时，应依法及时采取限期整改、提前收回贷款、加收罚息及

其他追究违约责任等有效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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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贷款人的自力救济行为

（一）相关法条

《民法典》第 1177 条规定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，情况紧迫且不能

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，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

补的损害的，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

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；但是，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。

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

（二）启示与建议

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，贷款银行有权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范围

内，扣留借款人在该银行其他分支行开户账户中款项。依据是：其一，

其他分支行和贷款银行是一个法人；其二，民法中的自力救济行为，

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。

银行行使自力救济，建议明确以下前提，以保证自助行为受到法

律保护：1.在保证合同中约定连带保证；2.明确约定银行有权扣划；

3.约定有权扣划的主体是贷款人及其分支机构；4.约定可扣划的对象

为借款人及其分支机构所有账户；5.防范格式条款风险，履行提示说

明义务；6.注意在人保和债务人提供的物保的情况下，直接对保证人

进行扣划，是否有直接扣划的约定，否则存在侵权风险。

三、贷款人的不安抗辩权



《民法典》对贷后管理的影响（上）

4

（一）相关法条

《民法典》合同编有多处规定了债务人的抗辩权，包括同时履行

抗辩权、先履行抗辩权、不安抗辩权以及抵销权。不安抗辩权的前提

存在于双务合同中，且合同有先后履行顺序，并出现不安事由。不安

抗辩权属于抗辩权的一种，而抗辩权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，其权利属

性具有防御性。

《民法典》第 527 条规定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，有确切证

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中止履行：（一）经营状况严重

恶化；（二）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，以逃避债务；（三）丧失商业信誉；

（四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。当事人没有确

切证据中止履行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《民法典》第 528 条规定：

当事人依据前条规定中止履行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。对方提供适当

担保的，应当恢复履行。中止履行后，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

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，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，

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

题的指导意见》中也规定：合理适用不安抗辩权规则，维护权利人合

法权益。

（二）启示与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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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违约条款的启动适用需债务人存在实质性、根本性的违约行

为。如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6 年发布的《投资人保护条款

范例》中交叉保护条款规定，如债务人触发交叉违约条款，则在规定

宽限期内（一般不得超过 10个工作日），债务人须履行合同项下债务，

超过宽限期限则视作债权到期并计算违约责任。

四、贷款人的先履行抗辩权

（一）相关法条

根据《合同法》第 67条规定，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合同中约定了

债务履行的先后顺序，在按约定应先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之前，

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；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

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。《民法典》于 2021 年 1

月 1日生效，《民法总则》《合同法》生效日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

止，届时此条例被《民法典》所替换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会失效。《民

法典》第 527 条、第 528 条分别对应《合同法》对抗辩权的规定内容，

并且增加了申诉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。

《民法典》第 526 条规定：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有先后履行顺序，

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。先

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

请求。

https://www.66law.cn/special/lhmfd/
https://www.66law.cn/tiaoli/4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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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启示与建议

先履行抗辩权的特征：一是负有后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的权益；

二是不同于合同解除权的救济方式，仅阻却合同履行效力的发生，并

不产生消灭合同的法律效果；三是本质上是对违约的抗辩。

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要求是：全部不履行，全部抗辩；部分不履

行，部分抗辩。即先履行义务人部分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规定，后履

行当事人只能相应抗辩，产生暂时中止履行的效力。在先履行一方采

取了补救措施，变违约为适当履行的情况下，先履行抗辩权消灭，后

履行一方须履行自己的债务。在信贷实务中，如果是一笔分期发放贷

款，并需相应事先结清上笔利息的，在借款人未支付利息的，贷款人

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，停止发放后续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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